傅家镇中心小学突发重大事件应急预案

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应对处理学校重大突发事件，提高快速反应、应急处理能力和水平，确保全体师生的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校园稳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应急预案。

一、总体目标

1.普及各类校园突发重大事件的防范应对知识，增强师生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应急处置工作水平。

2.规范校园突发重大事件处置程序；完善信息监测报告网络，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报告、早应对。

3.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明确责任，及时采取措施，确保校园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得到妥善处置，避免伤害扩大、舆情蔓延。

二、应对原则

1.预防为主、常抓不懈；

2.统一领导、各负其责；

3.快速反应、高效处置；

4.系统联动、资源整合；

5.上下协同、合力应对。

三、适用范围

1.突发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暴雨、暴雪、台风等，造成师生伤亡的。

2.事故灾难造成师生重伤或死亡的，如踩踏、火灾、疫情、群体性食物中毒、食品安全事故、爆炸、危险品污染或泄露、交通事故、建筑物倒塌、地面沉陷等。

3.严重校内外治安案件，如恶性伤害、暴力活动、邪教、打架斗殴、偷盗、外来侵害等。

4.严重的校园欺凌和暴力或体罚现象，导致学生身心受到重大伤害或死亡的。

5.其他会引发重大不良影响的恶性事件、网络舆情热点事件。

上述给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和学校稳定造成不良影响和带来严重后果的重大突发事件，超出学校有效处理能力，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及其他专业职能部门做出响应、指导援助、定性时，即启动本预案。
四、组织架构

成立‌学校突发重大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王国栋

成员：徐建民、韩鑫、刘孟函、王佳佳
下设四个工作小组：

1.现场处理组：

组长：韩鑫

成员：张磊、韩帅、汪玉刚、相关班主任及任课教师‌

2.‌沟通协调组

组长：王佳佳

成员：钱雪、管慧卿对应的班主任、副班主任及任课教师‌

3.‌舆情应对组‌

组长：徐建民

成员：李海铭、徐家鹏及相关教师

4.善后处理组

组长：刘孟函

成员：赵金凤、相关教师及对应级部的主任及副主任

五、职责分工

（一）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1.根据学校实际情况、人员变动及时制订或更新突发重大事件应急预案。

2.建立健全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责任制，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常态化检查、督促学校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落实情况。

3.防患未然，强化信息收集，定期对校内各类可能引发人身安全、公共卫生、食品安全、自然灾害等事件的隐患及时进行分析研判，加强预警预报，指导督促做好人员、技术、物资的应急保障工作。

4.定期开展校内师德师风、安全隐患、饮食卫生等专项自查工作，发现问题苗头及时整改。

5.发生校园突发重大事件第一时间向区教育文化事业部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汇报情况，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应急事件原因调查和处置工作。报告内容具体包括：报告单位、报告人、联系电话、事件性质、发生地点、发生时间、涉及人群及已采取的措施。

6.监督各处室根据工作分工及特点，加强相关人员培训，开展经常性的应急演练活动，学习自救互救知识，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7.对突发事件过程中及早发现安全隐患、积极应对、处置得当，有效避免重大损失及人身伤害的人员给与表彰奖励。

（二）现场处理组职责

1.接报告后第一时间赶赴事发现场，安排人员组织师生疏散、伤员救治、现场秩序维护及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2.相关情况报告校长，校长根据事件性质及影响程度上报教育文化事业部领导，并按照事件性质启动相应处置预案。‌

3.必要时拨打110报警、120急救、122交通事故、119消防救援电话，请求外部专业救援力量协助开展科学处置应对。

4.保存现场证据（实物、照片、视频、监控等），配合后续调查与责任认定。‌

（三）‌沟通协调组职责‌

1.做好初步调查工作。安排专人对相关教师、学生对事件起因、过程进行全面了解和调查，相关教师、班主任要配合做好详细记录（含录音录像照片等）。
    2.全面了解、核实事件起因、性质及危害程度，综合研判事件可能引发的后果，报学校领导小组。

3.遵循“快报事实、慎报原因”原则，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告知学生家长。

4.妥善做好家长群体接待、接访工作，认真细致做好安抚、解释工作。‌

（四）善后处理组职责

1.根据情况及时组织教师到医院、家中进行一对一陪护、安抚、随访、追踪工作。

2.协调心理教师团队，开展师生心理干预及善后安抚工作，适时对师生进行心理干预、疏导，避免造成心理创伤。
3.陪护、心理疏导、安抚过程中发现新问题、新线索、新矛盾苗头及时上报学校领导小组。

4.‌突发事件平息后协调对应科室分管同志对事件进行复盘，总结经验教训，提交总结报告提出改进意见建议。相关科室有针对性地优化应急流程并开展全员培训。
（五）‌舆情应对组‌职责‌：‌

1.适时向师生通报事件有关情况，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未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

2.未经学校主要领导同意，教师不得擅自接受媒体采访、询问，也不得擅自通过自媒体发布相关事件信息。
3.实时监测网络平台（含社交媒体、论坛、短视频等）舆情，发现片面、错误误导信息的、负面引流的及时上报学校领导小组。

4.在上级网信部门指导下，组织教师在网络发声，进行正面引导、引流，引导舆论正向发展；协同网信部门删除不实信息。

5.在上级相关部门指导下，尽快和适时公开发布较为详细的信息，统一对外口径，确保校内通知、家长沟通及媒体问询内容一致，避免因处理不当、处理不及时引发舆情。‌

六、应对流程

1.教师遇到校园突发事件，按照安全首遇责任制原则，第一个发现的教职工应立即进行应急处置，尽最大努力保护师生安全不受侵害、学校财产不受重大损失。

2.第一时间报告分管领导或者校长。

3.威胁师生生命安全时直接拨打110或120请求协助、救治。

4.对人员坠楼、学生打架斗殴、校园欺凌暴力事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火灾、外来人员侵害师生人身安全，应立即报警。

5.教师有义务向学校、上级调查组或者警方如实反馈事件真相，不隐瞒、不慌报。

6.为避免突发事件对师生的影响和二次伤害，坚持不议论、不传播、不发朋友圈。
7.告知家长情况时，只告知结果，不要描述状况、不要擅做解释、不分析原因、不讲责任，避免误解。

8.对紧急敏感突发事件，要在知晓事发后10分钟内将初步情况电话报告区教育文化事业部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事发50分钟内，必须书面报告初步核实的概况（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概述、基本情况），其他情况随时续报，做到不迟报、不谎报、不瞒报、不漏报突发事件信息。

七、突发重大事件的终止

学校突发重大事件的响应终止需符合以下条件：

1.突发事件安全隐患或相关危险因素完全消除；

2.师生、家长情绪稳定，网络舆情不再发酵传播；

3.经上级专业部门分析论证同意并认定可以终止应急响应；

4.教育主管部门综合评估后同意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八、责任追究

1.校长是学校突发事件及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对师生人身安全和校园稳定工作负总责。

2.分管领导要按照分工各负其责，履行直接责任人义务。

3.突发事件首遇责任人未履行制止、救助、报告义务，导致事件伤害加剧、舆情发酵的，给与相应处分。

4.对于玩忽职守，疏于管理，因人为原因造成安全事故者，视情节轻重，给有关责任人以相应处分。

5.因个人原因造成重大损失、重大安全事故的，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九、学校制定的分项应急预案与本预案相冲突的以本预案为

准。

十、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傅家镇中心小学

                  二〇二五年九月一日

